 
汕尾市新生儿预参保登记表
时间：     年     月    日
	申请人
	
	身份证号
	

	联系电话
	
	预产期
	      年    月

	家庭地址
	

	被委托人
	
	身份证号
	

	预参保年度
	           年

	本栏由参保人承诺签名

	  本人已了解汕尾市新生儿预参保缴费有关规定，根据本人实际情况，承诺如下：
    一、本人已知悉汕尾市新生儿预参保缴费有关政策，承诺本人提供有关材料符合要求；按照规定及时完成缴费并提供核验；
二、本人承诺在新生儿出生三个月内完成户口登记，并及时将户口登记信息提交经办机构办理参保信息变更；
三、本人未按规定办理有关事项产生责任由本人自行负担。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以下由受理经办机构填写

	新生儿姓名
	
	新生儿证件号
	


备注：1、本表一式两份，由参保人填写并签名确认，提交经办机构办理参保登记，由经办机构受理收取；经办机构按照规定录入身份证及姓名后，加盖公章一份提供参保人作为报销凭证，一份留存建立凭证；
2、参保人完成新生儿户口登记后，凭此表及户口本完成参保信息变更；本表同时作为新生儿出生后未发生待遇退保凭证之一。
